八年级下册第四课第2框
《肖像和姓名中的权利》教学设计
	学校名称
	中大附中
	科目
	政治
	授课老师
	李昌军

	教学时间
	1课时(40分钟)
	面向学生
	初中八年级学生

	教材

分析


	本框选自八年级下册第四课《维护我们的人格尊严》中的第二框，本框主要介绍了两项具体的人格权利──肖像权和姓名权。首先，讲述了肖像的含义及作用、肖像权的内容、肖像权的侵权表现和后果。接着围绕姓名权而展开，主要认识姓名的作用、姓名权的内容、姓名权的侵权表现和后果。最后强调：一要运用法律手段与侵害自身肖像权、姓名权的行为作斗争，二要尊重维护他人的肖像权和姓名权。

	学情

分析

	学生在平常生活中对肖像权、姓名权有初步认识，但对肖像权和姓名权的具体法律知识了解甚少。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侵害他人权利的事情，如有些同学在现实生活或网络中恶意损毁、丑化和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个别学生为避免挨家长骂，擅自代家长签字等现象，学生因为知识、年龄的局限性而认识不到侵害他人权利的危害，不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权利；有的学生维权意识淡薄，当侵权行为发生时，不能正确认识肖像权和姓名权，不知道哪些是侵权表现。因此，学生有必要具体了解和学习有关肖像权和姓名权的基本法律知识，以保障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人的权利。


	教学目标

	知识

目标
	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和姓名权。

	
	能力

目标


	①理解肖像的含义、作用。②理解肖像权的内容。③说明如何依法维护肖像权。④了解姓名的作用，明确姓名权的具体内容。⑤说明如何依法维护姓名权。
⑥学会判定侵犯公民肖像权和姓名权的行为。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让学生认识到，保护自己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尊重他人的肖像权和姓名权，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法律素质。要增强法制观念，树立维权意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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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重点
	1、法律保护公民的肖像权和姓名权；

2、侵害公民肖像和姓名权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教学

难点
	公民在依法维护自身的肖像权和姓名权的同时，还要自觉履行维护他人肖像权和姓名权的义务。

	教学

方法
	案例教学法: 再现生活中、社会上的典型案例（事例、材料），启发引导学生应用课文法律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
情境教学法: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权利的意义，思考探究感悟，从而激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尊重他人权益的意识，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 
体验学习法：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具体情境设置，激发学生学习、探究法律的兴趣，起到潜移默化的德育教育作用，促进学生法纪意识的形成。
发现学习法：通过学生快速阅读课文和案例资料，指导学生发现、判定知识重点。
律文援引法：援引一些律文条例，增强学生对法律的严谨认识态度，提高学生运用律文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

	教学

理念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和学生实际，本节课主要采用案例教学，通过真实情境设置、典型案例分析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学理念，使学生学到知识，得到启迪，受到潜移默化的法律道德教育。

	教学
准备
	1．黄思嘉同学照片。                 2．全国首例姓名侵权案赵C案资料。  

3．姚明诉可口可乐公司肖像权案。     4．网络搜集与案例有关的图片资源。  

5．网上查阅相关法律条文及典型案例，网络学习与肖像权、姓名权相关的法律知识。  6．制作多媒体课件

	板书

设计   

	4-2  肖像和姓名中的权利
法律保护公民肖像权       
法律保护公民姓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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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

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
堂

导
入
	*上节课学习第四课第1框“公民的人格尊严权”
问题。提问：公民的人格尊严权表现为哪几项权利？
（根据学生回答情况小结）

今天学习《第2框 肖像和姓名中的权利》
（投影展示课题，板书）
	学生：“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和隐私权”师生配合,回顾旧知。
	回顾旧课知识，利于新课学习；
把学生导入到新课学习中.。

	教学过程


	*投影初二（2）班黄思嘉同学照片。
提问：照片女孩是谁？根据什么判断的？

教师小结：一个人的容貌面孔，用法律术语来说就叫“肖像”。 
什么是肖像（定义）？

“肖像是指以容貌为中心的人体形象再现。”
	学生根据照片特征，判断照片主人，说出判断理由。
	提问自然，发散性强,制造悬念。

以本级学生照片为教学资源，直观性、生活性强，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肖像”一词的理解。

	
	
	学生解释肖像的含义。
	

	
	提问：人的肖像除了用照片来表现外，还有其它方式吗？
投影：绘画、雕塑、剪纸、照相、摄影、录象、全息摄像。

小结：通过肖像，就能把不同的人区分开来。

提问：肖像有什么作用？
投影：肖像能再现个人的基本特征，是每人人体容貌的有形识别标志，一个人的肖像与人格不可分离。 p40第2段
教师小结：人格是要受到起码尊重的，与人格密不可分的肖像也应受到尊重，所以，法律保护公民的肖像权。

一、法律保护公民肖像权
投影：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100条：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学生答，划记。
学生结合课文p40第2段，思考回答肖像的作用（齐读）
学生思考法律条文。
	进一步理解肖像的含义。
加深认识，
突破难点。

使教学环节紧密，连接自然。
培养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条文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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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

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过程


	提问：根据律文，我们要判断侵犯肖像权的行为，需要符合几个条件？
投影：“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

提问：教师使用黄思嘉同学的照片，侵权了吗？

提问：如果黄思嘉同学要行使自己肖像权，她在肖像方面可以享有哪些权利？
投影：肖像制作权、使用权和获酬权
——肖像权内容
悬念提问：假如-----？
	学生根据个人理解，表达自己观点。

学生讨论发言。

学生朗读课文，

发现法学习，划记并分别解释。

学生根据老师设计的提问思考回答
	拓展学生思维，加强对肖像权理解。

创设情境，把知识学习与生活实际结合。

加深法律理解，
突破重点难点。

与课文中“小红肖像权案例涉及的问题巧妙结合”

	
	案例探究：假如某杂志编编辑找到黄思嘉同学，要求将照片刊登于杂志封面上---------。请问，她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  
投影：“应该告诉父母，征得父母同意。”
提问：假如父母同意了，那位编辑应该履行什么义务？         
投影：给她报酬。
提问：在整个事件中，黄思嘉同学对自己的肖像行使了哪些权利？

*让妈妈给自己拍照片（制作权）

*征得父母同意后答应编辑的要求（使用权）

*获得了一定报酬（获酬权）
投影：肖像制作权、使用权和获酬权。
小结：如果那位杂志编辑以营利为目的，擅自使用黄思嘉同学的照片，为侵权。
提问：侵犯肖像权，还有其它情况吗？
投影：一幅丑化明星的照片（运动员郭晶晶照片）。
投影：“恶意毁损、玷污、丑化公民的肖像，或利用公民肖像进行人身攻击，也属于侵权。” 

	学生根据新学知识讨论发言。

学生理解p41最后1段课文，回答并划记：“肖像制作权、使用权和获酬权”。
理解：“未经同意使用，以营利为目的。”

学生根据p41最最后1段课文回答，划记重点。
	培养学生知法、用法的能力。

检验学生阅读课文、把握课文基干信息的效果，化繁为简，提高学生知识掌握的效果。
增强直观性，突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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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过程

	提问：如何公民的肖像权被侵犯，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投影：运用法律武器，追究侵权人责任，必要时可提起诉讼。（板书）
投影：《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投影：姚明诉肖像权案（见后） 
提问：姚明认定自己被侵权的理由是什么？

投影：可口可乐公司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姚明同意，使用姚明肖像。
投影：判断正误题（课堂训练）
1 新闻报道中使用相关人物的肖像，属于侵犯

肖像权行为。（ ×  ）
2 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或为国家利益举办特
定活动使用公民的肖像，不属于侵权。（ ∨  ）
3 基于科研和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使用他人肖像，属于侵权。     （  ×  ）
4 为肖像权人自身的利益使用其肖像。如在寻人启事中使用失踪人的肖像，不属于侵权。（ ∨）
5 在网络上恶搞某明星照片，属于侵犯肖像

权行为。（ ∨  ）

	学生回答并
划记。

学案学习，
学生分析讨论
学案学习

学生思考
学生判断正误。

	培养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条文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
强化重点难点知识理解。
让学生了解现实生活中的肖像侵权案例，培养维权意识。

实施学案学习，

加强课堂理解。
调节课堂气氛，
营造轻松学习
环境，检验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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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

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过程

	投影：毛泽东、唐国强的照片。
提问：同学们，你们能判断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吗？你的判断理由呢？
投影：“姓名的作用：是将人区别开来的文字符号，是每个人人格的基本标志。”
侵犯笔名、艺名也是侵权。

二、法律保护公民姓名权
阅读课文思考：什么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包括哪几种情况？
投影：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决定、使用、变更姓名，且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投影：《民法通则》第99条：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见“相关连接”
投影：侵犯姓名权包括干涉、盗用、假冒他人姓名三种情况。
提问：怎样理解三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

提问：行使姓名权，在年龄上还有特殊规定？

投影：年满18岁的成年人有权决定自己取什么名字，有权决定变更姓名；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姓名权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
投影：判断题
①初二（6）班李强上学迟到，他知道班级会扣分，就在学生会登记班级姓名时，写上初二（3）班张超同学名字。                （假冒）
②盗用他人姓名申请手机用户。    （盗用）
③写匿名信落款用他人姓名。      （假冒）
④继父逼小李随其姓吴，小李不从。（干涉）

	区别，判断。
学生回答：

 “可与他人区别开来。”

学生划记p42最第1段。

学生发现法学习，划记课文。

结合p43课文和法律条文回答。回答姓名权的定义及侵犯姓名权的三种表现，分别解释。

学生理解、划记p44课文。
引导学生辨别、认识三种侵权行为。

学案学习
	体验式学习，使环节紧密，自然引入“姓名权”学习。

贴近生活实际，对学生理解姓名的作用大有帮助。

落实基础，培养阅读习惯，提高快速反映能力。
强化重点难点。

让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培养尊权意识。

调节课堂气氛，营造轻松学习环境。

检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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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过程

	投影：《赵C姓名权案》 （见后）
提问：此案例涉及到什么权利？（姓名权）
提问：赵C采用什么方式维护自己姓名权？
       （诉讼）

他为什么把公安局告上法庭？
小结：当姓名权被侵犯的时候，被侵犯人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姓名权。
	学生：“赵C有权决定自己取什么名，有权决定不变更姓名，故认定公安局干涉了姓名权”
学生发表看法。
	培养学生学法用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维权意识。
强化重点难点



	
	学习与收获：通过学习肖像权或姓名权方面的法律知识，大家有什么收获？
略

	学生畅所欲言，发表自己想法。

	引导学生梳理学习过程，转化认知, 强化德育渗透功能。

	
	课堂总结：今天我们学习了第2框《肖像和姓名中的权利》。 法律既保护自己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又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肖像权和姓名权，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法律素质。希望大家在权利问题上少犯错误，少被侵害，拥有和谐快乐的人生。
	领悟法律学习的主旨。
	总揽全课，强化学生权利意识和维权观念，把知识转化为行动,培养学生遵纪守法观念和正确权利观念。

	
	布置课外练习：《学习与评价》（八年级下册）
	学生课外完成
	课后巩固


附：教学参考资料：

一、有关公民肖像权和姓名权的法律规定：

1、《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2、《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
3、《民法通则》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4、属于合理使用肖像权的行为：（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民法》）
①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相关人物的肖像，使观众、读者了解、认识事实真相等符合社会公众利益
的行为不构成侵害被暴光者的肖像权。即使新闻报道的内容失实或者不当，有可能构成侵害被暴光
者名誉权或隐私权，也不会构成侵害肖像权。②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或为国家利益举办特定活动使
用公民的肖像。如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使用被通缉者的肖像。③为记载或宣传特定公众活动使用参
与者的肖像。④基于科研和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使用他人肖像的。⑤为肖像权人自身的利益使用其肖像。如在寻人启事中使用失踪人的肖像。
二、有关公民肖像权、姓名权的典型案例

1、姚明诉可口可乐涉嫌侵犯肖像权案
从2003年4月开始，可口可乐公司作为中国男子篮球队签约赞助商，在饮料瓶上使用姚明占突出位置的3名国家队队员形象。而姚明作为百事可乐形象代言人，并未授予可口可乐使用其个人肖像的使用权。姚明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侵犯其肖像权，于5月23日向上海市徐汇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停止将姚明肖像及姓名用于产品外包装的行为；在全国性新闻媒体上公开承认侵权行为，向姚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同时判令可口可乐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人民币1元”。5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已受理此案。而可口可乐公司辩称，根据该公司和中国篮球协会所签订的合同， “有权使用中国男篮三人及三人以上的整体肖像”。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于1996年发布的505号文件规定：“国家级运动员的肖像权等无形资产都属于国家所有。”
10月15日，姚明与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肖像权、姓名权纠纷一案以双方分别发表和解声明落下帷幕，徐汇区人民法院原定本月20日进行的开庭审理将不再进行。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的声明称，为表示庭外和解之诚意。自2003年6月3日起停止生产包装上印有姚明、巴特尔及郭士强三人图片的产品。自7月4日起，该公司也已停止向该产品的经销商、分销商、大卖场等直销客户销售上述包装的产品。虽然可口可乐是中国男篮赞助商，但基于未事先征求姚明本人同意而将印有姚明肖像及姓名的图片用于可口可乐产品包装之事实，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向姚明表示歉意。姚明称，基于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的诚意，姚明同意与其庭外和解，同意在该公司上述声明发表后，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对其提起的诉讼。

2、“赵C姓名权案”被评为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1986年，鹰潭人赵志荣帮儿子取名“赵C”，并进行户籍登记。2005年，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为刚考上大学的赵C签发了第一代身份证。2006年，赵C来到派出所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时，民警却告诉他，名字里面不能有“C”之类的字，月湖公安分局户政科也告知赵C，“赵C”进不了公安部户籍网络程序，建议他改名。

2007年7月，赵C向鹰潭市公安局申请，要求继续使用“赵C”，公安局批复要求他改名，依据是《姓名登记条例（初稿）》有规定，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阿拉伯数字等字样不能用。2008年1月，赵C到法院起诉鹰潭市公安局。6月6日，鹰潭市月湖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赵C”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赵C胜诉。因为赵C经公安机关核准领取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应视为被告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换发第二代身份证是为了提高身份证的质量和防伪性，而不是改变登录的内容。责令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允许以“赵C”为姓名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该案被媒体称作“全国通过诉讼捍卫姓名权第一案”。
2008年6月，月湖区分局提出上诉。法院二审时，双方激烈法庭辩论持续3个多小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C”是不是《居民身份证法》规定可以使用的符合国家标准的数字符号。

在法院的反复协调下，当事双方在庭外都表示愿意妥协，双方最后达成和解。法院对“赵C姓名权”官司当庭作出二审裁定，裁定撤销鹰潭市月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赵C将用规范汉字更改名字，鹰潭市月湖区公安分局将免费为赵C办理更名手续。

法律争鸣：赵C姓名权官司案，引起了众多中国公民对自己姓名权的高度重视，国家应进一步加快完善法律、健全制度的进程。在保护中国公民姓名权的背景下，法律界应思考如何完善各种法律法规，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



拿起法律武器，追究侵权人责任，必要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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